安徽省     年高校毕业生调整改派申报表

学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到证号码：（皖教   ）毕字                   号

	姓       名
	
	性别
	
	家庭所在县市
	

	专       业
	
	学历
	
	培养方式
	

	原 派 单 位
	

	新接收单位
	

	毕业生申述改派理由：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原派单位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签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新接收单位意见：
        签章：

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上级主管部门意见（接收单位有用人自主权的免签）：

签章：

年   月   日

	培养学校意见：

校学生处(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)签章：

年    月    日
	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审核人意见：

签字：

年    月    日
	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负责人意见：

签字：

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、原派单位指《报到证》所派单位；派遣时未落实单位的毕业生可免签单位意见(师范类毕业生除外)。

2、新接收单位主管部门指市、县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或厅局（中央驻所在地单位）人事处（部）等部门；非公有制经济单位所委托保管档案的省、市、县人才服务中心。

3、派遣时未落实单位的毕业生（不含师范类毕业生跨行、出省就业）可免签培养学校意见

安徽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制表

